
近日， 上海国拍行
公布 4 月份的上海汽
车牌照拍卖结果： 此次
参拍人数再创新高 ，达
到 256897 人， 本月牌
照投放额度为 11829
张，中标率为 4.6%。 最
低成交价 85100 元，平
均成交价为 85127 元。
有 24.5 万人未能拍中
车牌。 国拍行一年仅牌
照拍卖所得就超 2 亿
元。 （《新闻晨报》）

上海实行的“警示
价”制度，对每月的牌
照拍卖价格实行最高限
价， 目前在 8万元左右
浮动。限价拍卖之下，最
近上升到大约 20 万人
抢 1万个名额， 本质上
就成了抽签。所以，上海
的车牌拍卖是在“拍卖
的规则下运行抽签”。

抽签的规则与拍卖
的规则不同。拍卖，一般
是一群人公开举牌叫
价， 价高者得， 非常透
明， 且最终都会公布价
格。但抽签模式中，中签
或不中签，都很正常，即
使公布出来， 也无道理
可讲。
“在拍卖的规则下

运行抽签”， 有太多可
操作空间。 以目前的规
则为例， 由于大家都集
中到最后两分钟出价，
实际上更多是拼网速和
设备， 导致了很多辅助
软件、 自动化拍卖软件
以及各类代牌黄牛产
生。有业内人士就认为，
这套系统在设计中存在
容易被破解、 被计算机
控制的问题， 导致普通
老百姓连参与权都没
有。一个实际例证是，北
京、 杭州就没有车牌抽

签黄牛， 而上海的拍卖黄牛最高要
价已达 2万多。

此外，拍卖法规定，拍卖是以公
开竞标的方式， 将所有权转移给出
价最高的一方。 但上海这种“在拍
卖的规则下运行抽签”， 存在很大
的随机性，并不能称之为拍卖，如果
拍卖，就违反拍卖法。

实际上， 目前的抽签不但处于
拍卖的规则下， 很宽松， 而且还很
贵。国拍中心因为拍牌项目收入，一
年就高达近 2.6亿元。 更重要的是，
1999 年出台的中介服务收费管理
办法，对咨询、拍卖等中介收费实行
市场定价的前提是市场充分竞争，
而拍卖车牌却是一家垄断。

（刘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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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年底以来， 常州外国语
学校很多在校学生不断出现不良反
应和疾病，有 493 人出现皮炎、湿疹、
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
少等异常症状，个别还被查出了淋巴
癌、白血病等恶性疾病。 当地官方所
谓“常隆地块事件”，成了轰动全国的
“常州外国语学校污染事件”。 （《中国
青年报》）
如果没有央视等媒体报道，所谓

“常隆地块事件”大概已经成为过去
式。 学生受到的伤害，势必将与学校
建在“毒地”上划清界限，所有师生
将不得不在惶恐之中，继续待在“毒
地”上“教学秩序正常”。当地宣布成
立联合调查组，表态对环境污染“零

容忍”， 姗姗来迟的整治措施不由让
人质疑早干吗去了？非得央视报道了
才成立调查组？可以说，这所“不该建
的学校”，选址、建校、环保监测等多
链条全线失守。
“不该建的学校”揭开的是多重

流脓的伤疤。 其中第一道就是：我们
到底有多重视教育？学校搬迁与新校
选址，重点考虑的到底是什么？ 将学
校搬迁到化工区， 将学校建在“毒
地”上，是基于教育发展的需要，还是
基于土地财政的需要？

近些年很多原本建在市中心的
学校，纷纷搬往郊区，说是为了学校
更好地发展，其实是要置换市中心的
学校土地，同时也带动迁往地的房地

产开发，下的与其说是教育棋，不如
说是地产棋。 这一次，常州外国语学
校的搬迁， 从市中心搬到化工区，与
“毒地”的房地产开发规划，很难说
没有关系。虽然口头上几乎所有官员
都强调自己重视教育， 但是在现实
中，教育真的是目的本身，还是实现
别的目的的手段？
“不该建的学校”背后的第二道

伤疤，是环境污染的疯狂与可怕。 常
州外国语学校所处“毒地”，土壤与
地下水污染严重，超标动辄 10万倍，
涉事化工企业在运转过程中不仅直
排毒废水，更涉嫌将克百威、灭多威、
异丙威、氰基萘酚等剧毒类产品偷埋
于地下。对此，当地环保部门知情吗？

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还要继续走多
久？
“不该建的学校”背后的第三道

伤疤，是环评走过场、未评先建的顽
疾。学校能够建在“毒地”上，某种程
度上全拜跛足的环评所赐，如果环评
足够负责， 学校就不至于建在“毒
地”上。对学生出现的健康损害，环评
部门理当承担责任。
“学校是最安全的地方”，这应

该成为常识和底线，不仅在防震的层
面如此， 在所有指标层面都应如此。
期待调查组兑现“决不姑息一查到
底”的承诺，让那些总打学校坏主意
的人受到应有的惩戒。

（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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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建的学校”揭开多重伤疤 听你说

日前，四川师范大学“遭斩首”
学生芦海清的哥哥芦海强告诉记
者， 他被成都市龙泉驿区刑警大队
的工作人员要求就微博上晒出弟弟
“身首异处”的照片而致歉，因为这
涉嫌泄露国家秘密，属于违法行为，
同时要求他提供微博的账号和密
码。 龙泉驿区刑警大队的工作人员
确认了此事， 表示刑事案件侦办过
程中的卷宗等资料属于国家秘密。
（《京华时报》）
亲属晒被害人“身首异处”的

尸体照片， 虽事出有因， 但确有不
妥。诚然，被害人家属应是出于对本
案能否得到公正处理的某种担忧，
才出此下策的，但是，将照片晒于网
上，本质上是“示众”，即使执行极
刑的罪犯， 法律也规定不得“示
众”；因此我认为，即使求公正心切，
被害人亲属也没有权利将这些照片
放到网上“示众”。

而警方人士所谓的“刑事案件
侦办过程中的卷宗等资料属于国家
秘密”，也查无法律依据，难以成立。
被害人尸体属于物证， 成为案卷材
料一部分没有问题， 但侦查阶段的
卷宗材料不向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
包括辩护律师公开， 不意味着它们
都必然属于国家秘密的范畴（当然，
涉及国家秘密的刑事案件， 其相关
材料可能为国家秘密）。《保守国家
秘密法》规定，“国家秘密及其密级

的具体范围， 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
部门分别会同外交、公安、国家安全
和其他中央有关机关规定。 ”“国家
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的规定，
应当在有关范围内公布， 并根据情
况变化及时调整。 ” 我们并未见到
“刑事案件侦办过程中的卷宗等资
料属于国家秘密”之规定及其公布，
故办案人员的说法难以成立。

至于有警方人士称“非法获取
国家秘密罪， 其中第六条有规定追
查刑事犯罪中的内容属于国家秘
密”，则完全是无稽之谈。 非法获取
国家秘密罪规定在《刑法》 第 282
条，该条只有一款零项，并没有所谓
“第六条”（或第六款或第六项）。
《刑法修正案（九）》倒是新增了泄
露案件信息罪， 规定“司法工作人

员、辩护人、诉讼代理
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
人， 泄露依法不公开
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
公开的信息， 造成信
息公开传播或者其他
严重后果的”， 可成
立该罪。可见，泄露案
件信息确有可能入
罪，但需是“不公开
审理案件中的不应公
开的信息”， 故意杀
人案是公开审理案
件， 不属于此类。 而

且，规定该罪的条文中还明确指出，
犯前款罪，泄露国家秘密的，依照故
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或过失泄露国家
秘密罪定罪处罚，也反推“案卷材料
一般不是国家秘密”。

最后， 公民违法或犯罪的行政
责任或刑事责任，其形式是法定的，
根本不存在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赔礼道歉”的责任形式，赔礼道
歉只用于民事责任或国家赔偿责任
之中。 至于让被害人家属提供微博
账号和密码，则更是不妥，公民若存
在网络言论违法行为， 也应网监部
门进行处理，而不是公安机关。 公安
部门是国家重要的执法部门， 其做
法和说法一定要有法律依据。 该案
中警方人士遭舆论质疑， 其实并不
冤。 （刘昌松）

晒被害亲人遗体照与国家秘密无涉

狂掴快递小哥，根深蒂固的歧视啊
日前，在北京东城区富贵园小区，

一名顺丰的快递小哥在送件时， 三轮
车与一辆京 B牌照出租车发生剐蹭，
快递小哥遭到出租车司机的辱骂和连
续掌掴 6次。被打后给车主赔礼道歉，
并赔偿 400元钱。 有目击者拍下视频
并上传到社交网络， 引发了网友的关
注和愤慨。仅一个多小时，打人司机就
收到一百多个骚扰电话和辱骂短信。
法律界人士称， 司机可能不需要负刑
事责任， 但人肉他人信息并辱骂，将
负刑事责任。 （《北京晚报》）
一个多小时内，打人司机收到一

百多个骚扰电话和辱骂短信，他承担
起了施暴者和网络暴力受害者的双
重角色，若能举证，依法维权可期。然
而，网络暴力受害者的角色无法削弱
其施暴者的形象， 哪怕他维权胜利。
较之于网友的暴力人肉搜索和谩骂，
司机数分钟狂掴快递小哥 6个耳光，
同样令人耿耿于怀。

家人称， 的哥现在也很后悔，当

时他太冲动了。 这样的道歉，有几分
诚意？窃以为，诚意近乎为零。如果不
是有视频为证，如果不是公众广泛关
注，如果不是媒体和公安介入，他们
会被迫道歉吗？ 诚心诚意的道歉，不
应当出现在汹涌澎湃的逞凶的网意
之后。 可以说，违心的道歉是屈服于
舆论谴责。 所以，即便受害人快递小
哥能谅解， 恐怕网友也无法释然，毕
竟，那段的哥辱骂殴打快递小哥时的
嚣张视频，把他钉在了以强凌弱的耻
辱柱上。

出租车被剐蹭，这事是快递小哥
的过错吗？ 交警调解的过程是否公
正？这些有必要深究。退一步，即便快
递小哥有错在先， 他理当按法规赔
偿， 但出租车司机也不该打人骂人，
用暴力解决吧？快递小哥赔了 400元
钱，可他被殴打辱骂，所受的委屈就
这样算了吗？ 顺丰快递老总不答应，
网友也不同意，这就是网友们冒着违
法的危险支援快递小哥的根本所在。

家人一个“情绪冲动”词语，掩
饰不了打人者的霸道和嚣张， 显然，
如果与他发生交通事故的是豪车，是
社会上层的达官贵人、 商贾名流，哪
怕是身份看起来比他稍高者，结果必
定是另一个情景。 其实，出租车司机
也是底层民众中的一员，但他们面对
比他社会地位更低的人员时，腰杆就
直了，底气就壮了，这是多么可恶的
人性啊。所以，说到底，出租车司机狂
掴快递小哥的“豪气”和“霸气”，源
自于根深蒂固的歧视，一层一层的社
会歧视，歧视底层服务行业，歧视外
来务工者。

底层就业者靠劳动自食其力，换
来城市发展，社会进步，他们理应受
到理解和尊重。 可是，一些人靠自以
为是的优越感歧视这些底层服务者，
令人深恶痛绝。 歧视，遮掩了人际温
暖；歧视，淡化了法律意识，我们要摒
弃一切歧视，互相理解和尊重，才能
让社会更和谐。 （黄齐超）

长安的烟云在历史里
望望就好

@余人月：更改地名并非换个
牌匾那么简单，大家的户口本、身份
证，单位的公文，都得更换。 有些更
改未必有利于传播与记忆。 改或不
改，都不必跟风，如果说当初有些老
地名改掉是一哄而上， 如今也不必
再一哄而上往回改， 大家习惯就行
了，翻来覆去干什么。“长安”固然
在历史上久负盛名，但“西安”也使
用了数百年了，名闻中外，“西安事
变”更是历史上厚重一笔，何必再
改称“长安事变”？ 西北望长安，可
怜无数山， 长安的烟云在历史里望
望就好，回到现实又有何益，难道洛
阳要改作汴京，杭州再回到临安？

保护古迹遗址别限“时
日”

@桑胜高： 文化是民族的血
脉，是人们的“精神家园”，而古迹
遗址则无异于维系“血脉”和“精
神家园”的基因。 保护古迹遗址何
必囿于“一日”呢？一些破坏古迹遗
址的行为不受时间限制。因此，保护
古迹遗址必须全天候、 常态化。 否
则， 仍不能阻止一些古迹遗址遭到
破坏。在保护古迹遗址问题上，需要
我们思考和行动的还有很多。

自己的娃也不能由着
性子教

@ 胡欣红 ：“可怜天下父母
心”，不少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的心理固然无可厚非， 但所奉行的
棍棒式教育方法则失之于简单、粗
暴。 确实，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很多
时候都不如一巴掌下去让孩子记忆
深刻。 但是，体罚的“效率”建立在
恃强凌弱基础上， 是对儿童人格尊
严的侮辱甚至剥夺， 这与倡导人性
化及平等尊重的时代潮流格格不
入。教育离不开惩戒，但惩戒绝不等
同于责打。“棍棒底下出孝子”固然
有其合理性，但世易时移，也当与时
俱进。 更何况，老祖宗也留下了“慢
工出细活”之类的智慧之语，警示
世人教育需要春风化雨。

“晒内衣照”教师该补
尊重隐私课

@晴川：未经同意擅进女生宿
舍，且拍摄女生私人物品，不管出于
何种目的， 这位老师需要好好补补
尊重他人隐私的课，学校这种“管
理至上”思维，也已严重偏离“育
人”根本，亦须纠正。不得不指出的
是，从一开始警告该生“犯错”并扬
言要“给处分”，到微博曝光后依然
“态度很差，毫无悔意”，如此自以
为是的傲慢， 恰恰揭示了背后的两
个问题———其一， 当事一方自以为
是小题大做， 未对问题性质的严重
性有一个清醒认识；其二，也暗示了
这种管理模式， 在该校或许早已是
个“老恶习”。

每个人都可能是暴力
的受害者

@文森： 能在公共场合对女性
施加的暴行， 会是些什么样的行为？
我想，无论是拉、扯、拖、拽，无论事后
立案为抢劫、强奸、侮辱、伤害，在紧
急情况发生的现场，也都一样只需要
被片段化、 抽象化为暴行来看待而
已。之所以宁可“断行取义”，是因为
在现代文明法治的社会里，任何形式
的暴行、恐怖都是不被容忍的。 暴力
行为危害的是公共安全，当它切切实
实危及不特定的你、我、他，就不只关
乎私人之间的纠纷，已经从民事侵权
上升为刑事犯罪。面对暴行，每一个
人都是可能的受害者， 无论高矮胖
瘦、贫富男女，从无差别。


